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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金华)、中国(舟山)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金华市、舟山市人民政府,省级有关单位:
现将《中国(金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中国

(舟山)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22 年 5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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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特色定位。

1. 聚焦“产业集群+跨境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发挥市场和制

造业优势,按照一地一特色原则,推动小商品、五金工具、户外园林

工具等产业集群建立海外网上营销渠道,打造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网商集聚中心。

2. 聚焦“物流枢纽+跨境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发挥“三大通

道”建设优势,促进义甬舟大通道、义新欧班列和网上丝绸之路深

度融合发展,打造全国服务成本最低的物流中心。

3. 聚焦“开放平台+跨境电子商务”融合发展。 发挥自由贸易

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叠加优势,深化政策

创新和服务供给,打造政策环境最优的创新中心。

(二)发展目标。 力争到 2022 年底,全市实现跨境电子商务

出口额 650 亿元以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额 100 亿元以上。

到 2024 年,全市实现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额 1000 亿元以上、年均增

速 20%以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额 200 亿元以上、年均增速

50%以上;建成公共海外仓服务体系 100 个,面积 200 万平方米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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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布局。 坚持特色凸显、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原则,

按照“一区二带三核多园”的发展模式,打造金华跨境电子商务完

整产业链和生态圈。 “一区”,指金华全市域范围为中国(金华)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二带”,指金兰永武发展带和义东浦磐

发展带;“三核”指金义综合保税区、义乌综合保税区、义乌保税物

流中心(B 型);“多园”,指以金华市域内各县(市、区)特色产业园

区为基础的跨境电子商务线下产业园。

二、主要任务

(一)建设两大平台。

1. 建设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中国(金华)跨境电子商务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将服务功能推广到全市域,探索实现海关、税

务、外汇管理、商务、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门数据交换,提高通

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个人提供一站式服

务。

2. 建设线下跨境园区平台。 按照全市覆盖、一县一园的原则,

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产业特色鲜明、功能配套健全的跨境

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有效承接线上平台功能,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线

上平台和线下园区联动发展。

(二)培育三大主体。

1. 培育出口主体。 以小商品、五金工具、箱包、户外运动等特

色产业集群为抓手,持续实施市场主体培育计划,引导制造业企业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 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品牌影响力、年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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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超 10 亿元的本土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 聚焦先进地区,加大

对国内知名跨境电子商务头部企业的招引力度。

2. 培育进口主体。 加快金义综合保税区二期和义乌综合保税

区建设,推动跨境进口业务发展,承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

应,接轨上海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探索发展新业态,延伸

消费前端。 建设金义进口商品直营中心,培育网络消费市场和线

下消费市场,创新全球进口商品采购与分销、线上与线下融合发展

模式。

3. 培育服务主体。 加快生态园区建设,打造一批创业孵化基

地和众创空间,招引一批运营策划等服务配套企业,引导一批本地

服务企业拓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打造跨境电子商务生态供应链。

(三)实施四大行动。

1. 实施店开全球行动。 加大与国际知名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合

作,鼓励企业入驻平台开展业务,加快平台产业园落地,巩固和扩

大欧美市场占有率。 发挥第三方平台在金服务机构功能,对接日

韩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拓展东南亚市场。 深化与非洲头部电子商

务平台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非洲市场。

2. 实施品牌出海行动。 开展搜索引擎数字化营销专项行动,

提升企业数字化营销水平。 支持企业强化品牌营销,鼓励在成熟

市场建设海外品牌精品馆。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兼

并国外知名品牌,实现从金华贴牌到金华名牌的飞跃。

3. 实施独立站领航行动。 以全市出口名牌企业为主,鼓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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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建垂直型平台和独立站,积极拓展新渠道,构建多元销售体

系,拓展私域流量,提升渠道和用户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品牌出海

利润率和抗风险能力。

4. 实施海外仓建设行动。 引进国内优质公共海外仓资源,鼓

励企业发展仓储、干线运输和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能力,服务体

系覆盖主要出口市场和“一带一路”节点枢纽城市。

(四)推广五大模式。

1. 推广新业态融合发展模式。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监测办

法,联合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促进市场采购和跨境电子商务融合

发展,探索建立相关认定标准。

2. 推广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模式。 拓展跨境电子商务邮件

和商业快递通关服务能力,推进金义航空物流园建设,积极破解陆

空转关瓶颈,做大做强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业务,吸引数据回

流。

3. 推广跨境电子商务 B2B 直接出口监管模式。 探索创新跨

境电子商务 B2B 直接出口(9710)业务,规范发展清单模式,做大

跨境电子商务 B2B 业务规模。

4. 推广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 做大跨境电子商

务海外仓出口规模,优化退税服务,进一步为出口企业提供便利化

退税服务。

5. 推广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模式。 发挥双综保区优势,积

极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日用消费品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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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正面清单,补齐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短

板。

(五)健全六大体系。

1. 完善培训服务体系。 按照一地一中心的标准提升跨境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功能,为中小企业提供一键式综合服务,提升中

小企业拓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能力水平。 分阶段制定孵化目

标,开展培育行动,加强督促推进,有效发挥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功能。

2. 完善税务服务体系。 鼓励引导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合规发

展。 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出口货物,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适用出

口退(免)税政策。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及时落

实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增值税、消费税无票免税和企业所得税

核定征收政策,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

3. 完善人才服务体系。 办好浙江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全国

高校跨境电子商务产教融合高峰论坛等活动。 筹建跨境电子商务

行业联盟,加强与政府部门、企业、高校的合作交流,积极参与跨境

电子商务国际标准制定。 鼓励在金高校(职校)开设跨境电子商

务专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职业技能等级评定,建设跨境电子商务

线上人才港。

4. 完善统计服务体系。 进一步完善和发挥电子商务统计监测

系统功能,建立全市跨境电子商务头部企业库,鼓励企业逐月申报

数据,定期开展动态分析,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创新发展跨境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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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统计方法,进一步完善《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认证与管

理办法》,逐步复制推广到全市域。

5.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认证体系,拓

展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在线支付结算、在线融资、在线

保险等服务功能,为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

完备便捷、风险可控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提升企业备案率和使用

率。 引进第三方支付机构,创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

6. 完善物流服务体系。 争创国家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城市集结

中心,促进义新欧班列常态化运邮,打造长三角地区铁路运邮中转

中心。 鼓励新设国际货运专线,建设义乌航空口岸国际货运站,提

升发运时效,优化信息跟踪服务,降低航空运输成本。 加快打造西

向欧洲、南向东盟、东向日韩、北向俄罗斯的复合型多式联运通道,

布局班列境外服务网络,在重要节点城市建设海外物流分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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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舟山)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产业定位。 以助力传统外贸企业转型为引导,做大做精

跨境电子商务 B2B 产业集群;以模式创新为内核,推动跨境电子

商务进口业务健康发展;以人才培育和龙头企业孵化为抓手,推进

跨境电子商务资源集聚与整合;以最优营商环境为支撑,构建具有

特色的跨境电子商务生态圈,把舟山建设成为具有海洋经济特点

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窗口。

(二)发展目标。 通过“两平台、六体系、八举措”建设,加快培

育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构建便捷高效的服务体系,形成高质量

的特色产业集群。 力争到 2025 年,建设 2 个以上跨境电子商务产

业园,打造 3 个以上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引育 20 家以上跨境

电子商务龙头企业,累计培育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300 家以上,跨境

电子商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30%以上,打造舟山跨境电子商务完

整的产业链和生态圈。

(三)功能布局。 舟山全市域范围为中国(舟山)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以建设市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产业园为轴心,采取

“一园一区多点”空间布局。 “一园”即市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产

业园,集聚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龙头企业;“一区”即市级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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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进口产业集聚区;“多点”即县级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分园。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两大平台。

1. 打造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中国(舟山)跨境电子商务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为全市跨境电

子商务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完善平台监管与服务功能,探索实

现海关、税务、外汇管理、商务、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门数据交

换。

2. 打造线下产业园区平台。 按照“一园一区多点”原则,以舟

山本地产业结构布局为基础,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产业特

色鲜明、功能配套完善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强化政策扶持,吸

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和人才入驻园区,打造集孵化、研发、运营、营

销、设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

(二)构建六大体系。

1. 构建信息共享体系。 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实现监管部

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企

业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 为备案企业提供全程无纸化、电子化、自

动化管理和服务,切实提高跨境贸易便利化程度。

2. 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跨区域管理的

跨境电子商务风险联控机制。 强化对业务关键环节的风险监控,

有效防范非真实贸易的经济风险,以及数据存储、支付交易、网络

安全等技术风险和产品安全、贸易摩擦、主体信用等交易风险。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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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维护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推

进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监测和预警体系建设。

3. 构建业务创新体系。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各

类平台商品交易、物流通关、金融支付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运用,

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大数据服务。 探索跨境电子商务 B2B

模式出口统计方法,确立 B2B 订单、物流单、支付单三单对碰模

式,实现快速统计核验。

4. 构建物流仓储体系。 依托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互联互

通的物流智能信息系统、衔接顺畅的物流仓储网络系统、优质高效

的物流运营服务系统,实现物流供应链全程可验可测可控。 推进

“快递出海”工程。

5. 构建信用监测体系。 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诚信数据

库,建立各监管部门互评互认的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和个人信用系

统,对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经营企业、支付机构实行信用评

级。 实施信用负面清单管理,通过事前严格准入,事中加强全面查

验、严密监管,保障跨境电子商务良好发展环境。

6. 构建金融服务体系。 提升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水平。 鼓

励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企业之间

开展合作,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在线支付结算、在线融资、在

线保险等金融服务;支持和鼓励保险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

供个性化、场景化的保险业务,不断创新和丰富保险服务品种。

(三)落实八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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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运营能力。 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运营中心,引进省内外优秀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运营机构,助力企业

健全管理制度,引导企业运用数字营销、3D 展示、虚拟参观等技

术,提升中小企业拓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能力水平。

2. 引育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新主体。 以跨境电子商务线下产业

园为主体,建立企业招引中心,加快引进一批全国性跨境电子商务

平台并支持其在舟山设立区域总部、分拨中心、物流中心或服务中

心。 建立共享孵化中心,完善公共办公区、共享直播间、共用摄影

棚等硬件设施。 建立行业交流中心,举办跨区域资源对接会、产业

高峰论坛等交流活动。

3. 打造传统外贸升级转型企业。 以行业龙头企业为基础,制

定一企一策的跨境电子商务转型升级方案,打造一批集设计生产

加工、跨境电子商务运营、海外仓物流于一体的新型外贸企业。 强

化跨境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品牌意识,推动品牌运营国际合作,制定

并实施促进企业品牌国际化的扶持政策,孵化一批有全球知名度

的自有品牌。

4. 实施内外贸融合发展行动。 创新内外贸融合市场机制,搭

建内外贸发展载体,实现内外贸两个市场互促、互动和互通。 优化

跨境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建设保税备货、直购进口等多项业务并

重,线上线下联动的进出口商品展销综合体,打通国外优质商品国

内销售渠道。

5. 探索跨境电子商务全模式海关监管。 推行涵盖跨境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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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备案、申报、征税、查验、放行、转关等环节的全程通关无纸

化作业,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在跨境电子商务 B2B 方

式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进行探索创新,推动开展“9610” “1210”等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

口业务以及“9710”“9810”等跨境电子商务 B2B 业务。

6. 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退税服务便利化。 进一步为

出口企业提供便利化退税服务,加快“9810”方式出口货物退税进

度,加速企业资金周转。

7. 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人才集聚区。 引入专业培训机构,推行

定制式、公司式等孵化模式,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训机

制,积极搭建人才对接平台,为企业输送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实干型

人才。 鼓励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落户舟山。

8. 推动金融政策创新。 积极探索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

电商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大数据信用融资等金融产品和服务,

逐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项下风险承保规模和融资规

模。 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有效规避汇率

风险。

抄送:商务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杭州市、宁波市、温
州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衢州市、台州市、丽水市人民政
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5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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